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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中信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24年9月26
日签署的浙江 Y11243009-1 号《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等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中信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81855575、0571-8783673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0月14日

注：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4年7月15日的贷款本金、欠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人、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继续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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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宁波大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盛选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亨迪斯服饰超市

宁波美蓓特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博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统力孚润滑油有限公司
宁波市鑫益昕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享玖家居有限公司
宁波伊梵人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和炫软件有限公司

宁波锦田野营装具有限公司

宁波速觅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童梦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杰示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昱阳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宁波冮南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鼎泰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霄龙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飞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7月15日）
本金
3558988.55
695556.00

999729.36

5499983.19
1230000.00
1000000.00
4999295.33
2850000.00
5300000.00
5919593.79

3500000.00

1000000.00
2800000.00
5850000.00
8000000.00
5300000.00
7790000.00
3759996.42
400000.00

利息
574566.55
81845.10

131126.49

362692.12
28030.12
18556.65
73145.37
24898.29
66399.28
95880.85

33893.20

21274.04
39927.63
179147.36
60475.53
46097.12
87120.59
67880.79
16212.39

费用
0.00
10146.00

13797.00

57800.00
4000.00
4000.00
49793.00
30450.00
4000.00
63252.00

36300.00

13800.00
30000.00
9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38639.00
4000.00

抵押人、保证人、共同还款人

抵押人：廖珊 保证人：马鞍山恒创科技有限公司、廖珊、赖中全
保证人：王岳平、朱静红
抵押人：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亨迪斯服饰超市
保证人：阮安仁（已死亡）、胡丽玲
抵押人：郑奇威 保证人：郑奇威、陈静、郑国良
抵押人：徐博凡 保证人：徐博凡
保证人：沙智杰
抵押人：沈磊 保证人：沈磊、夏丽君
抵押人：林娜 保证人：林娜
抵押人：叶城栋、王勤艮 保证人：叶城栋、王勤艮
抵押人：张卉、程节军 保证人：张卉、程节军
抵押人：余姚市百合纽扣厂 保证人：陈水方、周金晶
共同还款人：余姚市百合纽扣厂
保证人：刘江、欧阳环
抵押人：陈燕君 保证人：陈燕君、鲍学阳
抵押人：张杰、张露 保证人：张杰、张露
抵押人：高智慧 保证人：高智慧、罗来平
抵押人：王益明 保证人：王益明、单王越
抵押人：张威（已死亡）、康姝 保证人：张威（已死亡）、康姝
抵押人：颜徐春 保证人：颜徐春
保证人：娄诚祥

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翔石胤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的通知宁波翔石胤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的通知
各位合伙人/基金份额持有人：

鉴于宁波翔石胤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基金”或“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暨基金管理人翔石（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8
月20日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销了私募基金管理
人资格，于2022年5月22日被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已无法履行其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之义务且处于持续失能状态。此
外，本合伙企业亦于2022年4月22日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吊
销了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伙企业法》和《宁波翔石胤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之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现实缴出资
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召集人”）提议召开合伙
人会议（“本次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合伙人会议的召集人：实缴出资额占注册出资额

71.3%的合伙人。召集人委托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

务所（“召集人代理人”）全权负责处理本次会议召开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联系合伙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及相关机构、
发送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或登报公告、召开和主持会
议、统计表决情况、发布决议公告等。

2、会议召开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以电子邮件、
微信通知和/或报纸公告等方式向全体合伙人送达，根据

《合伙协议》约定，将于会议召开前十个工作日进行通知。
3、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26日，北京时间早上9

点-11点
4、会议召开方式：视频方式（腾讯会议），会议号

451-123-522或扫码入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有如下三个议案，详见附件一：议

案一《关于确认翔石（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当然退伙有关事
项的议案》；议案二《关于基金及合伙企业清算有关事项的
议案》；议案三《关于本次会议召开相关费用支出有关事项

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本次会议召开时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在册的本合

伙企业合伙人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签署附件二授权委托
书）。合伙人出席会议时，需出示身份证件；如为代理人
的，需出示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身份证件及委
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四、投票方式
1、本次会议投票采用公证处提供的系统进行在线记

名投票，根据会议流程，在会议系统议案投票页面点击选
择“同意”、“不同意”、“弃权”，并在签署环节进行签名。合
伙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理人出席合伙人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2、视频会议结束后，请各位合伙人签署纸质版会议记
录及会议决议，并寄至如下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1366号华润大厦A座15楼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
所，金莲律师（收），电话：15067169547。

五、决议的生效及披露
本次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并自生效之日

起2日内由召集人代理人发布公告或通知全体合伙人、基
金托管人和其他当事人。

六、本次会议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召集人：实缴出资额占注册出资额71.3%的合伙人
2、召集人代理人：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联

系人：金莲 联系电话：15067169547
3、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
4、公证机关：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 联系人：陈丹

妮 联系电话：18513591121
七、其他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有关公告可通过《浙江法治报》查阅，投资

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召集人代理人进行咨询。2、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请在会议召开前5日内将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寄至召集人代理人
处。

附件一：议案一《关于确认翔石（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当然退伙有关事项的议案》；议案二《关于基金及合伙企业
清算有关事项的议案》；议案三《关于本次会议召开相关费
用支出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查
阅 地 址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HpFqSgN-
thoFkHzCSZ5mm4Q 提取码: w4ah

宁波翔石胤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召集人
2024年10月14日

消防培训学技能
通讯员 程玲

本报讯 近日，苍南县霞关镇应消站联合温州市“一呼百应”安全服务团

苍南分团，组织各经营场所和企业负责人，开展消防安全重点知识培训会。

会上，工作人员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讲解火灾成因、预

防措施和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强调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要求

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等。

活动旨在提高经营场所和企业应对火灾等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辖

区形势平稳。通过培训，参加人员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男扮女装被识破
通讯员 邵志佳 章岚

本报讯 长发飘飘，身穿裙子，戴着口罩，凌晨盗

窃……近日，“变装”盗贼何某，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

5月的一个深夜，邢先生聚会结束后准备开车

回家，走到车旁，发现副驾驶有人影晃动，遂准备开

门一探究竟。然而还没等他看清，只见一位戴着口

罩的长发“女子”，慌忙打开车门逃离现场。邢先生

检查车内物品，发现有现金丢失，于是报警求助。

民警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虽一身女性装扮，且

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但是其体态“异于寻常”，很可

能是男子。很快，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男子何

某，并从他车内搜查出作案时穿戴的女性衣服、假发

和饰品。

经查，何某有盗窃前科，为了不被别人发现真

实身份，多次在深夜乔装打扮，进入未锁门的房屋

内或车辆实施盗窃。

经嵊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嵊州市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邻里纠纷巧化解
通讯员 张明灵

本报讯“你摘了我的东西就得赔我钱”

“一颗金桔能值多少钱”……近日，在台州市公

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两户邻里你一言我

一语，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原来，李老太带着孙女玩耍时，看到隔壁

邻居种着金桔，孙女很喜欢，便顺手摘了一颗

给孙女。邻居王老太看到后，与李老太发生争

吵。此前，双方一直存在矛盾尚未解决，本次

事情成为导火索，现场冲突不断，几近失控。

海门派出所接警后，组织调解员利用“背靠

背”方法展开调解。期间，调解员明确告知双方

打架伤人、聚众斗殴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防止情

绪失控，避免事态扩大。同时，引导双方当事人

换位思考。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十二字调解法，经过两轮调解，最终平息事态，两

家消除积怨，不计前嫌，握手言和。

事后，调解员还展开回访，了解到两家老

人关系融洽不少，还经常在一起聊家常。

普法教育零距离
通讯员 唐峰 许尚高

本报讯 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青

少年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近日，天台县

看守所邀请县实验中学学生走进监所，零距离

接受特殊警示教育。

师生近距离参观在押人员监室，民警向大

家讲解未成年人容易触犯的故意伤害、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等暴力犯罪，分析未成年人犯罪

的原因、特点，希望学生意识到犯罪行为对社

会、家庭、个人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懂得用法律

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同学们真切感受到自

由的可贵，认识到知法、守法的重要性。大家

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多学法律知识，走好人生

每一步。

饮水安全牢把关
通讯员 沈佶楠

本报讯 食以水为先，水以净为本。近日，嵊泗

县检察院在开展“小岛检察官”履职过程中了解到，

一外岛乡镇自来水厂存在影响群众饮用水安全问

题。经实地走访和深入调查，发现该自来水厂水质

检测装置和消毒装置故障，厂区卫生环境保障未落

实，造成饮用水安全隐患。

对此，检察机关启动饮用水安全生产监督行政

公益诉讼程序，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就

落实水厂饮用水安全生产整改进行充分沟通交流，

督促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

目前，涉案自来水厂不规范生产问题已得到整

治，相关部门还对县内其他供水企业逐一排查，同

时将各外岛乡镇水质检测纳入常规监管范围，加强

对供水企业的监督管理，确保海岛群众一直能用上

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

日前，义乌市义亭

小学联合交警部门，对

150名家长志愿者进

行交通疏导培训，做好

“护学岗”工作，保障学

生上学、放学时段交通

安全。

通讯员 楼文轩 龚琴娟

到底是谁捡走了包？
通讯员 王辰熠

本报讯“同志，我的包丢了，能帮我找一下吗？”近日，嵊州市浦口派

出所专职巡防队队员在巡逻途中，遇到求助。

民警立刻将报警女孩带回派出所，一起查看监控。由于报警人不记得

丢失物品的具体时间，加上丢失物品路段人来人往，查找变得较为困难。

民警仔细核对路段监控，最终发现，包被附近工地的一名工人捡走，

但因监控清晰度不够，只好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巡防队队员随后与工地

老板取得联系，并让后者将相关工人叫在一起询问。

由于没有人承认捡到报警人的包，民警只能继续查看监控。功夫不

负有心人，警方发现，捡走包的人出门前和老板打过招呼，于是将新视频

给老板辨认。在铁证面前，捡走包的工人不得不将包拿出来还给小女

孩，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舟山鸣远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

山鸣远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4年9月20日，
该户债权本息总额为3221.13万元，其中本金为2450万元，
另有垫付费用23.33万元随债权一并转让，上述债权本金、利
罚息等数据为我公司内部数据，可能与实际金额存在误差，
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
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截至基准日
2024年9月20日前，该户债权资产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
益不转让买受人。债务人位于舟山市，该户债权由虞晨波、
应朝霞提供保证担保，由舟山市普陀嵩佳建材有限公司持有
的位于舟山市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2115号普陀鑫材国际广

场201室、202室的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合计
3,282.6平方米，由舟山嘉文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持有舟山鑫辰
置业有限公司的2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
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
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
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具体信息请联系我司获取详细档案资料自
行尽调，以资产现状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15828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顾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2024年10月14日

撑起成长平安伞


